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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
買
節
能
電
器
申
請
退
還
減
徵
貨
物
稅

延
長
二
年

 

財
政
部
台
北
國
稅
局
表
示
，
為
鼓
勵
消
費
者
購
買
節
能
效

率
電
器
產
品
，
以
達
節
能
減
碳
綠
色
消
費
政
策
目
標
，
依
二

○

二
一
年
五
月
二
十
六
日
總
統
令
修
正
公
布
貨
物
稅
條
例
第

十
一
條
之
一
規
定
，
購
買
節
能
電
器
申
請
退
還
減
徵
貨
物
稅

之
適
用
期
間
延
長
二
年
，
至
二○

二
三
年
六
月
十
四
日
止
。

 
該
局
說
明
，
消
費
者
購
買
經
濟
部
核
定
能
源
效
率
分
級
為

第
一
級
或
第
二
級
之
新
電
冰
箱
、
新
冷
暖
氣
機
或
新
除
濕
機
，

退
還
減
徵
貨
物
稅
，
每
台
退
還
減
徵
貨
物
稅
稅
額
以
新
台

幣
二○

○
○

元
為
限
，
於
購
買
節
能
電
器
產
品
取
得
統
一
發

票
或
收
據
所
記
載
交
易
日
期
之
次
日
起
六
個
月
內
以
線
上
申

請
、
紙
本
郵
寄
或
到
國
稅
局
臨
櫃
辦
理
等
三
種
方
式
提
出
申

請
。

 

該
局
進
一
步
說
明
，
疫
情
期
間
民
眾
申
請
購
買
節
能
電
器

退
還
減
徵
貨
物
稅
，
請
多
利
用
線
上
申
請
，
避
免
到
國
稅
局

臨
櫃
辦
理
，
請
消
費
者
透
過
網
際
網
路
至
財
政
部
稅
務
入
口

網(h
ttp

s
://w

w
w

.e
ta

x.n
a
t.g

o
v
.tw

/e
tw

m
a
in

/)

購

買

節

能
電
器
退
還
減
徵
貨
物
稅
專
區
／
消
費
者
線
上
申
請
項
下
，

點
選
「
購
買
節
能
電
器
退
還
減
徵
貨
物
稅
」
，
利
用
自
然
人

憑
證
或
已
註
冊
健
保
卡
等
憑
證
登
入
，
登
錄
申
請
資
料
，
並

將
紙
本
統
一
發
票
或
收
據
，
以
夾
帶
附
加
檔
案
上
傳
（
如
雲

端
發
票
或
電
子
發
票
證
明
聯
免
附
）
送
出
申
請
，
取
得
收
件

編
號
後
，
即
完
成
線
上
申
請
程
序
，
安
全
防
疫
又
便
利
。

死
亡
前
二
年
內
贈
與
配
偶
財
產 

免
贈
與
稅

但
應
併
入
遺
產
課
稅

 

財
政
部
南
區
國
稅
局
表
示
，
依
遺
產
及
贈
與
稅
法
之
規
定
，

配
偶
相
互
贈
與
之
財
產
不
計
入
贈
與
總
額
課
徵
贈
與
稅
，
但

死
亡
前
二
年
內
贈
與
配
偶
之
財
產
，
則
必
須
併
入
被
繼
承
人

遺
產
總
額
核
算
遺
產
稅
。

 

該
局
最
近
查
核
被
繼
承
人
甲
君
遺
產
稅
案
件
，
發
現
甲
君

在
死
亡
前
一
年
內
曾
匯
款
三
五○

萬
元
予
其
配
偶
乙
君
，
乙

君
旋
即
匯
出
作
為
其
購
買
不
動
產
之
頭
期
款
，
甲
君
繼
承
人

誤
以
為
配
偶
間
之
贈
與
免
稅
，
致
未
列
入
甲
君
遺
產
總
額
申

報
，
幸
好
該
局
發
現
時
還
在
遺
產
稅
六
個
月
之
申
報
期
內
，

甲
君
繼
承
人
也
在
接
獲
國
稅
局
通
知
後
，
立
即
補
報
該
筆
贈

與
，
因
此
免
按
漏
報
處
罰
。

 

國
稅
局
說
明
，
被
繼
承
人
死
亡
前
二
年
內
贈
與
特
定
親
屬

之
財
產
，
應
併
入
遺
產
課
稅
，
特
定
親
屬
除
配
偶
外
，
還
包

括
直
系
血
親
卑
親
屬
、
父
母
、
兄
弟
姊
妹
、
祖
父
母
及
該
等

親
屬
之
配
偶
等
；
但
被
繼
承
人
死
亡
前
二
年
內
贈
與
配
偶
財

產
，
如
其
配
偶
先
於
被
繼
承
人
死
亡
，
因
其
配
偶
關
係
於
被

繼
承
人
死
亡
前
已
消
滅
，
所
以
該
贈
與
配
偶
之
財
產
免
併
入

遺
產
課
稅
。

小
規
模
營
業
人
導
入
行
動
支
付 

可
申
請
租
稅
優
惠

  

為
鼓
勵
小
規
模
營
業
人
在
實
體
商
店
銷
售
貨
物
或
勞
務
時
，

可
以
接
受
消
費
者
使
用
行
動
支
付
付
款
，
財
政
部
訂
有
租
稅

優
惠
規
定
，
只
要
符
合
條
件
的
小
規
模
營
業
人
，
就
可
申
請

享
受
每
月
查
定
銷
售
額
不
受
使
用
統
一
發
票
限
制
的
優
惠
，

以
加
速
行
動
支
付
普
及
，
增
進
數
位
經
濟
發
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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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
政
部
南
區
國
稅
局
表
示
，
小
規
模
營
業

人
只
要
符
合
三
項
條
件
，
就
可
申
請
本
項
租

稅
優
惠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可
自
核
准
當
季
至
二

○
二
五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止
，
不
論
營
業

額
多
寡
，
均
由
國
稅
局
按
一
％
營
業
稅
稅
率

查
定
課
徵
營
業
稅
，
並
免
用
統
一
發
票
：

	

1
.

於
實
體
商
店
銷
售
貨
物
或
勞
務
接
受

消
費
者
使
用
行
動
支
付
付
款
。

	

2
.

委
託
行
動
支
付
業
者
申
請
適
用
本
租

稅
優
惠
，
如
接
受
二
家
以
上
行
動
支
付
業
者

金
流
服
務
者
，
應
分
別
且
全
部
委
託
。

	

3
.

同
意
受
委
託
之
行
動
支
付
業
者
提
供

銷
售
額
資
料
與
主
管
稽
徵
機
關
查
定
銷
售
額

與
營
業
稅
額
。

 

該
局
說
明
，
小
規
模
營
業
人
導
入
行
動

支
付
，
除
營
業
稅
可
申
請
維
持
適
用
一
％
之

稅
率
外
，
也
可
結
合
行
動
支
付
業
者
廣
告
效

益
，
提
高
銷
售
額
，
增
加
經
營
效
率
。
另
外
，

消
費
者
使
用
行
動
支
付
，
購
物
消
費
不
用
再

帶
現
金
或
信
用
卡
，
快
速
又
便
利
，
而
且
目

前
正
值
新
冠
肺
炎
疫
情
期
間
，
消
費
者
如
以

行
動
支
付
代
替
現
金
支
付
，
也
可
大
幅
減
少

接
觸
風
險
，
有
助
於
防
疫
。

 

目
前
該
局
轄
區
已
有
約
一
七○

○

家
小

規
模
營
業
人
申
請
經
核
准
適
用
本
項
租
稅
優

惠
，
名
單
及
可
接
受
行
動
支
付
種
類
可
至
財

政
部
稅
務
入
口
網
（h

ttp
s
://w

w
w

.e
ta

x.

n
a
t.g

o
v
.tw

）
「
線
上
服
務
／
公
示
資
料

查
詢
／
小
規
模
營
業
人
導
入
行
動
支
付
適
用

租
稅
優
惠
資
料
查
詢
」
項
下
查
詢
，
該
局
提

醒
符
合
條
件
的
小
規
模
營
業
人
，
盡
速
提
出

申
請
適
用
本
項
租
稅
優
惠
，
以
維
護
自
身
權

益
。 

子
女
婚
嫁
時
贈
與
財
物

不
超
過
一○

○

萬
元 

免
徵
贈
與
稅

  

財
政
部
中
區
國
稅
局
表
示
，
依
遺
產
及
贈

與
稅
法
第
二○

條
第
一
項
第
七
款
規
定
，
父

母
於
子
女
婚
嫁
時
所
贈
與
之
財
物
總
金
額
每

位
子
女
不
超
過
一○

○

萬
元
者
，
可
不
計
入

贈
與
總
額
，
免
徵
贈
與
稅
。

  
該
局
進
一
步
說
明
，
所
謂
「
父
母
於
子
女

婚
嫁
時
所
贈
與
之
財
物
」
，
是
指
父
母

各
自
贈
與
子
女
價
值
一○

○

萬
元
之
財

物
，
如
加
上
每
年
免
稅
額
二
二○

萬

元
，
則
該
名
子
女
可
受
贈
金
額
達
六
四

○

萬
元
。

 

該
局
更
進
一
步
說
明
，
婚
嫁
贈
與

時
點
之
認
定
，
是
以
子
女
登
記
結
婚
前

後
六
個
月
內
之
贈
與
皆
可
認
定
為
婚
嫁

之
贈
與
，
故
父
母
於
贈
與
財
物
超
過
免

稅
額
應
辦
理
贈
與
稅
申
報
時
，
如
欲
利

用
此
一
合
法
節
稅
的
方
法
主
張
子
女
婚
嫁
之

贈
與
不
計
入
贈
與
總
額
，
應
提
供
贈
與
契
約

書
、
贈
與
人
及
受
贈
人
雙
方
身
分
資
料
及
子

女
結
婚
登
記
之
相
關
事
實
證
明
。

購
買
營
業
使
用
貨
物
或
勞
務 

可
扣
減
該
進
項
稅
額
的
一○

％

 

財
政
部
台
北
國
稅
局
表
示
，
查
定
計
算
營

業
稅
額
之
小
規
模
營
業
人
，
如
有
購
買
營
業

上
使
用
之
貨
物
或
勞
務
，
取
得
載
有
營
業
稅

額
之
憑
證
，
並
依
規
定
申
報
者
，
該
進
項
稅

額
的
一○

％
可
在
查
定
稅
額
內
扣
減
。

 

該
局
說
明
，
小
規
模
營
業
人
是
由
稽
徵
機

關
查
定
其
每
月
銷
售
額
，
每
三
個
月
寄
發
繳

款
書
通
知
繳
納
營
業
稅
。
由
於
小
規
模
營
業

人
非
屬
加
值
體
系
之
營
業
人
，
免
開
立
統
一

權益學苑 RICH Right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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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票
，
為
強
化
進
銷
勾
稽
效
果
，
並
鼓
勵
其

索
取
統
一
發
票
，
小
規
模
營
業
人
可
依
加
值

型
及
非
加
值
型
營
業
稅
法
第
二
五
條
規
定
，

於
購
買
營
業
上
使
用
之
貨
物
或
勞
務
時
，

如
已
取
得
載
有
其
名
稱
、
地
址
、
統
一
編
號

及
營
業
稅
額
之
憑
證
，
且
無
同
法
第
十
九
條

第
一
項
規
定
不
得
扣
抵
之
情
形
，
並
分
別
於

一
月
、
四
月
、
七
月
、
十
月
之
五
日
前
，
向

主
管
稽
徵
機
關
申
報
者
，
該
進
項
稅
額
的
一

○

％
可
在
當
期
營
業
稅
查
定
稅
額
內
扣
減
；

惟
如
未
依
限
申
報
，
或
非
當
期
各
月
份
進
項

憑
證
，
則
不
得
扣
減
。

  

該
局
舉
例
說
明
，
甲
商
號
為
小
規
模
營
業

人
，
經
稽
徵
機
關
查
定
其
每
月
銷
售
額
為
新

台
幣
（
以
下
同
）
一
五○

○
○

○

元
、
稅
額

一
五○

○

元
（
一
五○

○
○

○

元×

一
％

＝

一
五○

○

元
）
，
故
甲
商
號
二○

二
一
年

一~

三
月
份
查
定
營
業
稅
額
為
四
五○

○

元
，
因
其
取
得
並
已
依
限
申
報
符
合
規
定
之

進
項
憑
證
稅
額
有
一○

○
○

○

元
，
則
當

期
應
納
稅
額
為
三
五○

○

元
〔
四
五○

○

｜

（
一○

○
○

○

元×

一○

％
）

＝

三
五

○
○

元
〕
。

 

該
局
提
醒
，
按
查
定
課
徵
營
業
稅
之
小
規

模
營
業
人
，
於
購
買
貨
物
或
勞
務
時
，
記
得

索
取
統
一
發
票
，
並
於
規
定
期
限
內
申
報
，

即
可
依
上
述
說
明
扣
減
查
定
之
營
業
稅
額
。

擴
大
訴
訟
必
要
費
用
扶
助
範
圍 

提
供
專
業
與
便
利
之
法
律
扶
助
服
務

 

勞
動
部
自
二○

二
一
年
七
月
一
日
起
擴
大

訴
訟
必
要
費
用
扶
助
之
類
型
及
項
目
，
除
原

本
「
勞
動
基
準
法
終
止
勞
動
契
約
」
、
「
資

遣
費
」
或
「
退
休
金
」
爭
議
所
生
民
事
裁
判

費
及
聲
請
費
扶
助
外
，
增
加
「
職
業
災
害
補

（
賠
）
償
」
及
「
未
依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或
就

業
保
險
法
辦
理
加
保
」
類
型
之
案
件
；
另
扶

助
項
目
亦
擴
大
至
鑑
定
費
、
執
行
費
及
證
人

費
或
經
法
院
裁
定
須
支
出
之
必
要
費
用
等
，

以
提
供
勞
工
更
加
完
善
之
法
律
扶
助
，
並
委

託
財
團
法
人
法
律
扶
助
基
金
會(

下
稱
法
扶

基
金
會)
辦
理
，
使
勞
工
能
同
時
申
請
勞
動

部
委
託
代
辦
的
「
律
師
代
理
」
及
「
必
要
費

用
」
扶
助
，
即
時
獲
得
專
業
與
便
利
法
律
扶

助
之
服
務
，
有
助
於
勞
工
藉
由
司
法
途
徑
爭

取
勞
動
權
益
並
減
輕
其
訴
訟
負
擔
。

 

勞
動
部
說
明
，
為
幫
助
勞
工
透
過
訴
訟
爭

取
權
益
，
截
至
二○

二○

年
底
止
，
勞
動
部

提
供
律
師
代
理
扶
助
超
過
二
萬
九
千
件
，
替

勞
工
爭
取
超
過
新
台
幣(

以
下
同)

七
四
億

元
；
其
次
，
提
供
訴
訟
必
要
費
用
扶
助
計

八

三

件

及

訴

訟

期

間

必

要

生

活

費

用

扶

助
計
八
七
九
人
次
，
支
付
近
一
三○

○

萬

元
，
整
體
而
言
勞
工
法
律
扶
助
推
動
已
具
一

定
成
效
。  

  

勞
動
部
進
一
步
表
示
，
為
能
提
供
勞
工
完

善
法
律
扶
助
措
施
，
每
年
度
持
續
滾
動
檢
討

扶
助
規
定
，
首
先
鑑
於
勞
工
提
起
職
業
災
害

或
雇
主
未
依
法
辦
理
相
關
社
會
保
險
之
訴
訟

往
往
須
負
擔
高
額
裁
判
費
，
將
必
要
費
用
扶

助
案
件
類
型
增
加
「
職
業
災
害
補
（
賠
）
償
」

及
「
未
依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或
就
業
保
險
法
辦

理
加
保
」
二
項
；
其
次
，
必
要
費
用
扶
助
原

僅
限
裁
判
費
及
聲
請
費
二
項
，
新
增
鑑
定

費
、
證
人
費
或
經
法
院
裁
定
須
支
出
之
必
要

費
用
等
，
均
納
入
可
扶
助
之
項
目
，
相
信
透

過
擴
大
必
要
費
用
扶
助
之
範
圍
，
可
有
效
減

輕
勞
工
面
臨
訴
訟
所
帶
來
之
經
濟
壓
力
。
最

後
，
前
述
規
定
於
今
年
七
月
一
日
生
效
，
為

方
便
勞
工
提
出
申
請
，
勞
工
可
就
近
向
法
扶

基
金
會
各
地
分
會
併
同
申
請
「
律
師
代
理
」

及
「
必
要
費
用
」
之
扶
助
，
使
勞
工
能
即
時

獲
得
專
業
與
便
利
之
法
律
扶
助
。


